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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的安全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在我国境内销售的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

注 :布艺毛绒类玩具、布艺工艺品、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箱包、背提包 、伞 、地毯、专业运动服等不属于本标准的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 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

GB/T3920

GB/T48
GB/T8
GB/T
GB/T
GB18
GB/T
GB/T
GB/T

3 术语和定

下列术语和

纺织产品 textile0

以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 制、复合等工艺而制成的产

品 ,如 纱线、织物及其制成品。

匚GB18401-2o10,定 义 3。 1彐

3。 2           `

婴幼丿L纺织产 品  textⅡ e products for infants

年龄在 36个 月及 以下 的婴幼儿穿着或使 用 的纺织产 品 。  l

匚GB184O1-2O1O,定 义 3。 3彐

注 :一般适用于身高 100cm及
Ⅱ
以下婴幼儿穿着或使用的纺织产品可作为婴幼儿纺织产品。

3。 3

儿童纺织产 品 textiIe products for chiIdren

年龄在 3岁 以上 ,14岁 及 以下 的儿 童穿着 或使用 的纺织产 品 。

注 :一般适用于身高 100cm以 上、155cm及 以下女童或 160cm及 以下男童穿着或使用的纺织产品可作为儿童纺

织产品。其中,130cm及 以下儿童穿着的可作为 7岁 以下儿童服装。

1

/        t                △

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纺织品

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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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直接接触 皮肤 的纺织产 品 textiIe products耐th西 rect contact to skin

在穿着或使用时 ,产品的大部分面积直接与人体皮肤接触的纺织产品。

匚GB184o1-2O1O,定 义 3。 刽

3。 5

非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产 品 textile products耐thout Ⅲrect contact to skin

在穿着或使用时 ,产 品不直接与人体皮肤接触或仅有小部分面积直接与人体皮肤接触的纺织产品。

匚GB184O1~⒛ 10,定义 3。 5彐

3。 6

附件  attached components

纺织产品中起连接 、装饰 、标识或其他作用 的部件 。

3。 7

绳带 ccDrds and drawstrings      
∶

以各种纺织或非纺织材料制成的、带有或不带有装饰物的绳索 、拉带 、带袢等 。
{

4 要求

4。 1 总则

4。 1。 1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的安全技术要求分为 A类、B戋狎
C类 。

注:本标准的安全技术类别与 GB18401的 安全技术类别一一对应。、

4。 1。2 婴幼儿纺织产品应符合 A类要求 ;直接接触皮肤 的儿童纺织产品至少应符合 B类要求 ;非 直接

接触皮肤 的儿童纺邹产品至少应符合 C类要求 。

4.1.3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应符合 GB18401,同时最终产品还应符合 4。 2~4.5的要求 。

4.1.4 婴幼儿纺织产品应在使用说 明上标 明本标准 的编号及
“
婴幼儿用 品

”
。丿L童纺织产 品应在使用

说明上标 明本标准的编号及符合 的安全技术要求类别 (例 如 ,GB31701中 A类、GB317O1中 B类 或

GB31701中 C类 )。 产品按件标注一种类别 。            Ⅱ

注:按本标准要求标明了安全技术类别的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可不必标注 GB18401的 安全技术类别。

4.2 织物的要求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的面料、里料、附件所用织物应符合
·
GB184O1中 对应安全技术类别的要求

以及表 1的要求。         ∶    ′             '

冖
      表 1

项 目 A类 B类 C类

耐湿摩擦色牢度
a/级                    ≥ 3(深色 ⒉3)

重金属
b/(mg/kg)  

≤
铅

镉

邻苯二甲酸酯
c/%  

≤

邻苯二 甲酸二 (2一 乙基 )己 酯 (DEHP)、

邻苯二 甲
°
酸二丁酯 (DBP)和 邻苯二 甲

酸丁基苄基酯 (BBP)

邻苯二 甲酸二异壬酯 (DINP)、 邻苯二

甲酸二异癸酯 (DIDP)和 邻苯二 甲酸二

辛酯 (DNO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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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

4。 3 填充物的要求           :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所用纤维类和羽绒
卩

毛填充物应符合 GB184O1中 对应安全技术类别 的要

求 ,羽 绒羽毛填充物应符合 GB/T17685中 微生物技术指标 的要求 。

注:其他填充物的安全技术要求需按国家相关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
/

4。 4 附件的要求

4。 4。 1 婴幼儿纺织产品上 ,不宜使用≤3mm的 附件 ,可 能被婴幼儿抓起咬住 的各类 附件抗拉强力应符

合表 2要求 。                    、

表 2

4.4.2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庋品所用附件不应存在可触及的锐利尖端和锐利边缘。'

4。 4。3 婴幼儿及儿童服装的绳带要求应符合表 3要求。

表 3′

项   目 A类   |  B类   |  C类
燃烧性能

d 1级 (正 常可燃性 )

注 :婴幼儿纺织产品不建议进行阻燃处理。如果进行阻燃处理 ,需 符合国家相关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a本
色及漂白产品不要求 ;按 GB/T4841.3规定 ,颜色大于 1/12染料染色标准深度色卡为深色。

b仅
考核含有涂层和涂料印染的织物 ,指标为铅、镉总量 占涂层或涂料质量的比值。

c仅
考核含有涂层和涂料印染的织物。

d仅
考核产品的外层面料 ;羊 毛、腈纶、改性腈纶、锦纶、丙纶和聚酯纤维的纯纺织物 ,以 及由这些纤维混纺的织物

不考核 ;单位面积质量大于 90g//m2的 织物不考核。

附件的最大尺寸

′>6

3~6

≤ 3

对于最大尺寸≤ 3mm,或 者无法夹持 (夹 持时附件发王变形或损伤 )的 附件 ,考 核 附件洗涤后 的变化 ,见

附录 A。

序 号 婴幼儿及 7岁 以下儿童服装 7岁 及以上儿童服装

头部和颈部不应有任何绳带 Ⅱ

头部和颈部调整服装尺寸的绳带不应有 自由端 ,其他绳带不

应有长度超过 75mm的 自由端。

头部和颈部 :当 服装平摊至最大尺寸时不应有突出的绳圈 ,

当服装平摊至合适 的穿着尺寸时突出的绳圈周长不应超过

150mm;除肩带和颈带外 ,其他绳带不应使用弹性绳带

肩带应是固定的、连续且无 自由端的。肩带上

的装饰性绳带不应有长度超过 75mm的 自由

端或周长超过 75mm的绳圈



序 号 婴幼儿及 7岁 以下儿童服装 7岁 及以上儿童服装

固着在腰部的绳带 ,从 固着点伸出的长度不应

超过 360mm,且 不应超出服装底边
固着在腰部的绳带 ,从 固着点伸出的长度不应超过 360mm

短袖袖子平摊至最大尺寸时 ,袖 口处绳带的伸

出长度不应超过 75mm
短袖袖子平摊至最大尺寸时 ,袖 口处绳带 的伸 出长度不应 超

过 140mm

除腰带外 ,背部不应有绳带伸出或系着

长袖袖 口处的绳带扣紧时应完全置于服装内

长至臀围线以下的服装 ,                    处的服装 ,底 边处的绳带应该完全置

于服装内

绳带的自由末        用立体装饰物矿

`

4。 5

4。 5。 1

4.5。 2

4.5.3

其 他

注

婴

婴

对

5 试验方

5,1 耐湿虐

5,2 重金痄

5。3 邻苯二

5。4 燃烧 J忆

5。5 附件艺

5。6 附件d

5.7 绳带不

`
丶

ˉ

触,应

金

针

耐

中

许

儿

允

丿L

丿L

缝

儿童纺织

丿\童纺
在岢贴

之端和边缘的 厂
直长度 ,记录至口绳圈的长度采用钢

位置。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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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

6 检验规则

6。 1 从每批产品中按品种随机抽取有代表性样品 ,每个品种按不同颜色各抽取 1个样品 ,样 品的大 刂、

或数量应满足试验需要。

6。 2 样品抽取后密封放置 ,不应进行任何处理。

6。 3 单件样品判定 :根据产品的类别对照第 4章的要求进行评定 ,如果样品的测试结果全部符合相宜

类别的要求 (含有 2种及以上组件的产品 ,每种组件均符合相应类别的要求),则该样品符合本标准·否

则为不符合。对儿童纺织产品中重量不超过整件制品 1%的小型组件不考核 4.2的项 目。

6。 4 批样判定 :如果所抽取样品全部符合 ,则 判定该批产品符合本标准。如果有不符合的样品 .贝刂判定

该样品所代表的品种或颜色的产品不符合本标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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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 范性附录 )

附件抗拉强力试验方法

A。 1 原理

用上夹钳和下夹钳分别夹持住附件和主 下作用一定的时间 ,评定附件是否从主体
上脱落或松动。

对于最大尺寸≤ 3

变化。
附件 ,评定洗涤后附件的

A。 2

A。 2。 1

A。 2。 2

A。 2。 3

A。 3

设 备

夹持器 :

拉伸仙

洗 衣

样 品

将制品

湿度下进行

一温度和

注 :该试验

A。 4 步骤

A。 4。 1 抗拉强力试

A。 4。 1.1 选择合适的夹持 和设定拉伸定负荷值为
7ON或 5ON。

A。 4。 1.2 一个夹钳夹持住附件与产晶 住被测附件。'夹持时不得引起被
测附件明显变形、破碎等不良现象。

A。 4。 1。3 开启拉伸仪 ,以 一定的速度缓慢拉伸试样至定负荷 ,在定负荷下保持 1Os。 出现以下情况为附
件抗拉强·力不合格 :}

——附件从主体上脱落 ;

——附件破损 ;

——织物断裂、撕裂等。                 l
A。 4.1。4 按以上步骤 ,对样品上其他附件进行试验。

A。 4。 2 洗涤试验

A。 4。 2。 1 检查试样上的每个附件 ,并详细记录附件在试样上的初始状态。
A。 4.2。2 按照 GB/T8629中 的规定 ,采用 A型洗衣机 ,4O℃ 正常搅拌程序对试样进行洗涤 ,悬挂晾干。
A。 4。 2。3 检查洗涤后试样上的每个附件 ,记 录洗涤后附件状态。出现下列情况中的轻微变化、明显变

GB/T86

上 ,根据附件尺寸和

〖物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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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完全脱离时为不合格 :

——无变化 ;

——有可忽略的变化 :附件与初始状态比较有微小变化 ,但仍牢固地附着在试样上 ;

——有轻微变化 :附件有轻微、可见的松动 ;

——有明显变化 :附件或者织物明显损坏 ;

——完全脱离 :附件从织物上完全脱离。

A。5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

a) 制品描述 ;

b) 附件的种类、尺寸、数量和位置 ;  扌

c) 每个附件的抗拉强力以及破坏类型·

d) 如果需要 ,试样洗涤后附件的外观状态矿
e) 偏离本附录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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